
 
 

統計探討混凝土橋與鋼橋在都會區之適用性—

以龍德新路跨愛河橋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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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配合高雄輕軌第二階段建設，並改善大順路與龍德新路周邊交通，

預計龍德新路往東延伸至民族路作為大順路之替代道路。其中龍德新路

往東延伸起點到河堤南路路段長約 190 米，其中跨越愛河中上游段約位

於 103 號河道斷面(Sta 6K+549~+612)約 70 公尺跨河橋樑，前後引道約

120 公尺，合計長度約 190 公尺，道路全寬 26 公尺。完工後能移轉大量

大順路交通量，除輕軌工程能順利進行外，也一併改善大順路從自由路

到民族路間壅擠車流。 

都會區住宅密集除新開發區外道路多已開闢完成的情形下，用地範

圍、路面高程等可調整範圍受限；而跨河橋樑，梁底高程要符合跨河構

造物的條件，不影響河道或渠道排水功能；在市區道路平面交叉路口的

縱坡，不可過陡；臨道路建築物的地面多與路面齊平，新闢道路與既有

道路交叉路口附近的路面應與出入口齊平，除維護出入外，也要避免路

面雨水灌流到建築物；此外都會區內地下管線布設密度高，有自來水、

瓦斯、雨污水、電力、電信及工業管路等諸多管線路、部分是無法配合

遷移的。 

跨越愛河的延伸路段，位於半徑約 250~270 公尺的愛河彎曲河道，

因橋梁與河道斜交，橋梁寬度範圍內的渠寬(斜長)約 62 公尺。一般橋梁

長度 20 公尺以上多採預力水泥混凝土橋或鋼橋。而單跨預鑄預力混凝土

I 型橋適用最大跨度約 45 公尺，一般單跨鋼箱梁約 6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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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都會區的現況條件，用路人通行安全、排洪需求等條件。橋型

的選擇考量因素除安全、經濟、養護與施工性等四通項要素外，然而在

都會區前述限制條件卻多為選擇橋型、工法的要件因素。本文以龍德新

路跨越愛河的橋梁段為例，探討都會區預力混凝土 I 型橋與鋼橋在綜合

考量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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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址設計考量 

道路車道配置雙向各 1 汽車道、1 混合車道及人行道，設計寬度 26

公尺，跨越愛河道長度約 63 公尺(如圖 2-1~2-3)。 

除基本四個通項要素外，影響本工址橋梁的主要因素有排水條件—

跨河構造物的要求，及交通線型規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與

規範等因素，分別摘要如下。 

 

 

 

 

 

 

 

 

 

 

 

 

圖 2-1 標準橫斷面 

 

 

 

 

 

 

 

 

 

 

 

 

圖 2-2 跨愛河河道長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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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跨愛河橋面上下游分佈範圍縱斷面圖 

2-1 跨河構造物規定 

依據 109 年 05 月 18 日頒訂「申請施設跨河建造物審核要點」修正，

經濟部為規範水利署及所屬各河川局（以下簡稱河川局）維護河防安全，

依河川治理目標，受理中央管河川區域內申請施設、改建、修復（含補

強、加固）或拆除各種跨河建造物相關事宜。 

依上述，本新建橋梁需辦理提送申請，相關申請文件依據作業要點

重點在於第三~第六點、第九點並摘要如下： 

三、申請施設、改建、修復跨河建造物應提出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

但跨河建造物於水道治理計畫線內未設墩者，免附第三款書件： 

(一)計畫書。 

(二)設計書圖。 

(三)經專業技師簽證之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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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計畫及環境影響說明等相關書件。 

(五)資料彙整表。 

四、橋臺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橋臺不得設置於水道治理計畫線內及水防道路上。但依實際狀

況必須設置於水防道路上並經河川局同意者，應施設水防道路通行涵洞

或於跨河道路兩側增設水防道路之聯通道路。 

(二)橋臺施作於堤防用地時，應採取適當之保護措施，以防破壞鄰

近堤防設施。 

(三)橋臺施設於河岸或與堤身共構者，其橋臺前岸與上、下游兩端

應依下列規定設置河岸或堤防保護工。但無沖刷之虞者不在此限： 

1. 橋臺斷面形狀如與護岸或堤防前坡不相符時，橋臺前加設相符之前

岸保護工或與上、下游堤岸以漸變段保護工銜接。 

2. 橋臺上、下游兩端之坡面保護工之施設方式應經河川局同意。 

3. 於計畫堤防尚未施設之河段施設橋臺，申請施設單位應施設必要之

保護設施，以維護河防安全，如橋臺與日後之堤身共構者，其橋臺

段及其路權範圍內堤防之施設方式應經河川局同意。 

 

五、橋墩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橋墩不得施設於堤前坡、水防道路上及平行治理計畫線內。但

依實際狀況必須設置於水防道路上並經河川局同意者，應施設水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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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涵洞或於跨河道路兩側增設水防道路之聯外道路。 

(二)橋墩之墩柱外緣距堤防堤前坡趾二十公尺內或距低水河槽岸邊

兩側二十公尺以內（包括河床及高灘地）者，應設置必要之保護河防安

全措施。 

(三)橋墩(中心)跨距不得小於四十公尺為原則。但因地形等特殊因素

限制，經河川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橋墩長軸應與計畫洪流方向平行為原則。但河川之低水流路與

計畫洪流方向不一致時，橋墩宜採圓柱形。 

(五)橋墩基礎之頂高，應低於該河川斷面最低點，並應考量沖刷深

度之影響。但如因河川地形環境特殊致埋設於河川斷面最低點有實際困

難者，得由申設單位確實考量河道擺盪及沖刷深度影響予以施設。 

六、橋梁之最低梁底高程應不低於河川兩岸之堤防堤頂高程及計畫堤頂

高程。但橋臺處因地形等因素限制，致最低梁底高程需低於堤防堤頂高

程或計畫堤頂高程者，得採下列方式辦理：  

(一)橋梁軸向採弧形構造辦理者，橋臺處之梁底高程得採計畫洪水

位加適當出水高。 

(二)橋梁軸向無法採弧形構造辦理者，經由申請施設單位自行考量

颱風期間水位暴漲溢越橋面、梁面結構遭洪水衝擊、橋墩束縮阻塞漂流

物等安全因素，經採取適當保護或應變措施下，橋梁之最低梁底高程得

採計畫洪水位加適當出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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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橋臺、橋梁與堤防接觸處，應密封無缺口，堤防表面為混凝土

構造者，應加作水密處理。 

前項橋臺處之梁底高程或橋梁之最低梁底高程，倘因地形環境等特

殊因素限制，其適當出水高需縮減時，申請施設單位應擬訂具體可行之

橋梁保護措施及緊急封橋機制，並負責執行相關封橋作業。 

橋梁跨越水防道路之最小淨空高度為四‧六公尺。但施設確有困難者，

經提出配套措施並經河川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橋面低於兩側堤防時，應另有適當阻隔措施，其高程須在計畫洪水位之

上，並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川地形及特性予以訂定，避免洪水由橋面溢

流至堤內。 

九、跨河建造物之改建，應依本要點辦理，其改建完成後，廢棄部分應

立即拆除至現有河床下至少一公尺或不妨礙水流為止。但舊有跨河建造

物經依文化資產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有保存之必要，且不妨礙水流及河

防安全之前提下，並經河川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建造物改建後拆除之廢棄部分，倘有屬堪用之混凝土塊者，得

於申請階段現勘時與河川管理機關協調決定可堆置於河川區域內之適當

位置。廢棄跨河建造物之拆除未與改建一併申請者，得另案檢附施工計

畫及申請書向河川局提出申請，不受第三點之限制。 

 

 

 



8 
 

2-2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與規範 

橋梁兩側引道不長，下橋後立即接到既有道路(河堤南路)，依據市

區道路設計規範，第四章道路交叉設計 4.2.3 節，起終點路口範圍，交

叉處超高與縱坡規定摘要如下： 

1.平面交叉處之線形宜平直，須設置超高時宜小於 3 % 。 

2.平面交叉處之縱坡應緩，宜小於 3 %，惟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

不得大於 5%。 

3.前項平面交叉口，係指道路或人行邊緣虛擬連接線以外 5 公尺，或停

止線劃或停止線劃設後 (不含截角 )所涵蓋之路面。 

 

 

 

 

 

 

 

 

 

 

圖 2-4 平面交叉路口範圍示意圖 

在道路縱坡變化處配設豎曲線(拋物線)，駕駛人在反應時間看到來

車，在跨越河道，鐵道、或立體交叉的情形，道路在上、下橋梁或橋段

中間段常為縱坡變化的位置。道路縱坡度變化處，除 Vd≦40 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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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鄰縱坡度代數差絕對值小於 0.5% 時得不設置豎曲線外，應以豎曲

線連接之。摘錄市區道路設計規範的豎曲線規定如下： 

表 2-1 豎曲線最短長度 

 

 

 

 

 

 

 

註：K：豎曲線參數(公尺/%)。 

△G：相鄰縱坡度代數差絕對值(%)。 採用依公式計算之數值不得小於規定值。 

 

2-3「愛河排水及其支流規劃檢討」治理規劃檢討成果報告書 

梁底高程、橋臺位置等依據跨河構造物申請規定，要符合愛河治理

規劃的需求。梁底高程以高出計畫堤頂或現況堤頂為原則，可作為梁底

高程的限制，而治理計畫線為橋臺堤後邊界，進入邊界會縮小通洪寬度，

減少排洪流量容易造成上游壅高，影響內水排入流量，導致堤內積水，

甚至會有倒灌的情形。依照 110 年「愛河排水及其支流規劃檢討」治理

規劃檢討成果報告書的落橋處約位於愛河第 103 號斷面樁位處。摘錄「愛

河排水及其支流規劃檢討」治理規劃檢討成果報告書現況、改善後水理

分析成果及橫斷面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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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愛河排水現況縱斷面圖 

 

 

 

 

 

 

 

 

 

 

 

 

 

 

 

 

 

 

圖 2-6 愛河排水計畫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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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愛河現況、計畫排水水理分析成果彙整表 

情境 
斷面 

累距 
渠底 現況案高 重現期(年)洪水位 計畫 

編號 高程 左岸 右岸 10Y 25Y 堤頂高 

計畫 

102 6503 -2.78 5.92 6.63 3.78 4.67 — 

103 6597 -3.01 5.95 5.74 3.84 4.74 — 

103-1 6680 -1.93 5.09 5.12 3.96 4.85 — 

現況 

102 6503 -2.78 5.92 6.63 3.03 3.62 3.62 

103 6597 -3.01 5.95 5.74 3.13 3.72 3.72 

103-1 6680 -1.93 5.09 5.12 3.29 3.93 3.93 

現況護岸高程於都市計畫劃設後，按劃設後地面高程設定。依預擬

定之都市計畫，配合現地測量成果得知，現況護岸高程最低約 EL.5.08

公尺比計畫堤頂高。 

 

 

 

 

 

 

 

 

 

 

 

 

圖 2-7 愛河排水無須整治段(6K+250~7K+612)現況橫斷面 

在擬定橋梁段縱斷面高程時，梁底高程在河道(計畫治理線)範圍內，

應以 EL5.07 公尺為基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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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堤南路路面 

愛河左岸(東側)治理計畫線與河堤南路邊，在計畫道路範圍內的最

短距離僅為 0.75 公尺，轉彎後車行距離約 13.7 公尺，而臨近交叉路口的

住宅路面高程約 EL.5.5 公尺(如圖 2-8)。以平面交叉路口的最大縱坡 5%

計算，道路橫向坡 2%，則以住宅路面初步推算左岸處的道路路面設計

高為 5.5+13.7*5/100+(3+4.6)*2/100 = EL 6.4m。跨河區段梁底高程 EL5.

08，則路面到梁底全高為 6.4-5.08=1.32 公尺。橋面 AC 厚度 5cm，橋面

板厚度約 25cm，橫向坡度 2%採等斷面簡支單跨平梁式推算橋梁段在支

承處的 PCI 梁深(典型)僅有 132-5-25-(3.0+ 4.6)*2/100 =87cm 的空間。 

 

 

 

 

 

 

圖 2-8 河堤南路與新闢道路幾何距離與屋前高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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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預力混凝土 I 型梁橋與鋼梁橋 

3-1 預力混凝土 I 型梁橋 

預力混凝土橋在民國 40 年代引進，於民國 50 年代為台灣公路橋梁

的主流，當時公路總局設計了 I 型預力混凝土橋(PCI)標準圖，分送縣市

政府及鄉鎮公所應用，PCI成為預力橋梁的典範(1)；適用的橋梁跨度 20~45

公尺(PCI 適用最大跨度約 45 公尺)。表列公路局 PCI 梁標準圖中，梁長

對應之梁深如下： 

表 3-1 公路局 PCI 標準斷面梁長與梁深彙整表 

梁長(m) 20 25 30 35 40 45 

梁深(m) 1.15 1.5 1.7 2.0 2.0 2.2 

 

由上表得知，典型 PCI 梁的最大長度為 45 公尺，龍德新路跨愛河

段擬採橋台與愛河排水治理計畫線平行方式配設可得最小的橋長 45 公

尺，橋梁縱軸與橫向為斜交，斜交角為 45.6∘(註:斜交角過大時，梁端

會有空間衝突的地方；維持活載重的橫向傳遞、扭矩等隔梁要做調整)，

如圖 3-1。 

典型預製 PCI 梁為平直等高斷面，不利於橋梁段中配設豎曲線(拋物

線)道路常以等縱坡通過。愛河左岸臨河堤南路側，護岸與河堤南路距離

短，右岸引道段較長，兩側未臨接出入口，縱坡變化設在橋梁前後、按

規範配設豎曲線。而典型預製 PCI 梁，長度 45 公尺，依表 3-1 得知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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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尺，5 公分 AC 鋪面、板厚 25 公分，橫向坡度

2%( =(460+300)*2/100=15)，則梁底到道路中心路面頂的全高為

2.2+0.05+0.25+0.15=2.65 公尺，縱坡如圖 3-2。 

 

 

 

 

 

 

 

 

 

 

圖 3-1 PCI 橋長 45m 平面位置示意圖 

 

 

 

 

 

圖 3-2 PCI 橋縱斷面示意圖 

以設計速率 30 公里/時，梁底高程取 EL 5.07 公尺，於橋前後端設置

豎曲線(拋物線)。由圖 3-2，河堤南路側縱坡為 7.218%大於規範 5%的上

限未能符合。橋梁上部結構全高 2.65 公尺超過 2-4 節初步推算的梁深，

雖然符合跨河構造物需求與 PCI 結構梁情形下，但交叉路口的道路縱坡

太大，未能顧及用路人安全行駛的需求。 

橋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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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鋼橋 

民國 60 年代 I 型預力混凝土橋仍為當時最普遍盛行的，但已非唯一

的選擇。當時中鋼建廠已完成，鋼材料源供應無缺造就國內鋼橋的發展，

氣勢宏偉的關渡大橋鋼拱橋逢機推動於 1983 年興建完成(1)。在鋼橋供料

陸續完整、鋼材加工、組立技術日益成熟普遍下，綜觀愛河中下游的橋

梁也多以鋼橋建造，例如捷運橋、高雄橋、中正橋、建國橋、中都橋、

願景橋、龍心橋及位於龍德新路下游的博愛橋，橋長自 40 公尺到 116

公尺不等，多屬中長型橋梁。 

鋼橋橋型多變比諸 PCI 梁橋因應彈性大。在考量跨河構造物需求與

鋼梁結構安全，及交叉路口道路縱坡等條件下，基本配置如圖 3-3~3-4。 

在橋梁段設立縱坡變化點，拉長縱坡水平長降低縱向坡度，橋梁段

豎曲線配設對稱型拋物線，因此橋台與道路中心線正交；鋼箱梁深伴隨

路面豎曲線調整及簡支結構力學行為，立面呈現滑順的拋物線體。 

橋梁正交方正，結構系統對稱。內、外縱向大梁尺寸一致，鋼材加

工品質容易控制，各構件組立作業統一施工效率較高。 

在橋梁中段設置豎曲線，於治理線處橋梁上部結構全高 2.6 公尺，

比簡支 PCI 梁橋的上部結構淺約 5 公分，能符合跨河構造物的需求不影

響排洪功能，且縱坡水平長度較長，能以 4.5%縱坡銜接河堤南路路口不

超過平面交叉路口的縱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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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鋼箱橋長 76m 平面位置示意圖 

 

 

 

 

 

 

 

 

 

 

 

圖 3-4 鋼箱橋縱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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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跨愛河車行橋統計 

 

愛河自台鐵西臨港線鐵路橋(現改建為斜光橋)至接九番埤排水起點

(高速公路下無名橋)，全長約 9.6 公里，沿線多為人口密度高的都會區。

自由橋下游約 63 公尺處開始河道寬度 41 公尺逐漸加寬到出水口，除了

臨治平橋閘門(約 40 公尺)外；自由橋處河道寬約 25 公尺往上游到高速

公路下無名橋為止，河道寬約在 11~35 公尺間，其中在龍華橋處最寬約

35 公尺。 

跨愛河車行橋總計 21座，其中鋼橋 9座，混凝土橋 12座。由統計

表 4.1中得知，混凝土橋多集中在自由橋(自由路)以北，跨單距小都未

超過 45公尺；自由路下游河道變寬後的 10座跨河橋中，鋼構橋有 7座

佔了 70%之多。究因其為河道寬度越寬橋梁的長度越長，混凝土橋的適

用性較諸鋼橋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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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跨愛河車行橋統計表 

 

 
 
 
 
 

 

項次 橋名 位置 結構 長度(公尺) 落墩數量 備註

1 高雄橋 五福三路 鋼構橋 120 2(3孔)

2 中正橋 中正三路 鋼構橋 90 1(2孔)

3 七賢橋 七賢二路 混凝土橋 90 2(3孔)

4 建國橋 建國三路 鋼構橋 90 2(3孔)

5 中都橋
中華橫路至河

西一路
鋼構橋 72 0

6 九如大橋
銜接河西一路

及同盟三路
混凝土橋 80 2(2孔) 跨愛河2跨高架橋

7 願景橋 美術東二路 鋼構橋 87 0

8 治平橋
中華一路/中

華二路
混凝土橋 50 3(4孔)

9 龍心橋 龍德路83巷 鋼構橋 40 0

10 博愛橋 博愛一路 鋼構橋 42 0

11 自由橋 自由一路 混凝土橋 30 0

12 龍華橋 大順一路 混凝土橋 35 0 *預改建為鋼橋

13 明誠橋 明誠二路 混凝土橋 35 0

14 裕誠橋 裕誠路 鋼構橋 25 0

15 鼎新橋 天祥二路 混凝土橋 18 0

16 河堤橋 文守街 混凝土橋 19 0

17 民族橋 民族一路 混凝土橋 13 1(2孔) *箱涵橋

18 (無名)
文藻外語大學

門口
鋼構橋 15 0

19 菜金橋
民族一路946

巷
混凝土橋 15 0

20 (無名)
大中路及國道

十號
混凝土橋 16 0 高架橋下

21 後港橋 後港巷 混凝土橋 25 0

9座

12座

21座

7座

5座

0座

個項目

單孔≧45m之混凝土橋

鋼構橋總數

混凝土橋總數

橋梁總數

單孔≧30m之鋼構橋

單孔≧30m之混凝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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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跨愛河車行橋彙整街景(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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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雖然簡支 PCI橋的建造成本低於鋼橋，參考「鋼橋梁與預力 I型梁

橋上構施工安全及經濟性之分析研討」一文中，以五個橋梁實例作比較，

橋梁上部結構的建造成本，PCI橋比鋼箱橋要少，以每平方公尺的平均

造價來計算其比例約 1.94，但在適用性未必能夠採用。 

本文先以龍德新橋為例來說明都會區跨河橋梁選用 PCI混凝土橋梁

或鋼橋的原委，另由統計跨越愛河橋梁中也得知單跨 45公尺以上的橋梁

多為鋼構橋梁，顯然都會區跨河橋梁在適用性上鋼橋比混凝土橋有較大

的調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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